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国发〔2021〕26号），按照人民银行的相关工作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拟对《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公告〔2007〕第4号》（关于统一同业拆借市场中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息披露规范的有关事宜）等4件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起草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1.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flswc@sh.pbc.gov.cn。 

2.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邮寄至：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81号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法律事务处。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2日。

附件：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的起草说明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2022年11月2日

